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

会议制度（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以下简称“联合会”）的会议管理，保障科学决策和高效运作，依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及联合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联合会会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理事长办公会议、秘书处会议等各类会议。

第三条 会议应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坚持合法、高效、透明的议事规则。

第二章 会员大会
第四条 职权 

会员大会是联合会的最高权力机构，行使以下职权：  

1.制定和修改章程；  

2.选举和罢免理事、监事；  

3.审议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  

4.决定联合会合并、解散或终止事宜；  

5.审议会费标准及重大财务事项；  

6.其他需由会员大会决定的重大事项。

第五条 召开条件  

1.每年至少召开1次，须有2/3以上会员出席方为有效；  

2.临时会员大会由理事会或1/3以上会员提议召开。

第六条 议事规则 

1.决议须经到会会员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2.重大事项（如修改章程、解散等）须经2/3以上到会会员同意。

第三章 理事会

第七条 职权  

理事会是会员大会的执行机构，行使以下职权：  

1.执行会员大会决议；  

2.筹备召开会员大会；  

3.决定分支机构设置及负责人任免；  

4.审议年度工作计划和财务预算；  

5.决定其他重要事项。

第八条 召开条件  

1.每半年至少召开1次，须有2/3以上理事出席；  

2.临时会议由理事长或1/3以上理事提议召开。

第九条 议事规则  

1.决议须经到会理事2/3以上表决通过；  

2.可采用线上或线下方式表决，结果具同等效力。

第四章 监事会
第十条 职权  

监事会负责监督联合会运作，行使以下职权：  

1.监督理事会执行会员大会决议情况；  

2.检查财务和会计资料；  

3.提议召开临时会员大会；  

4.对违规行为提出整改意见。

第十一条 召开条件 

1.每半年至少召开1次会议；  

2.须有全体监事过半数出席。

第十二条 议事规则 

监督意见须形成书面报告，并向会员大会通报。

第五章 理事长办公会议
第十三条 职权 

1.落实理事会决议；  

2.审议秘书处提交的重要事项；  

3.决定日常工作中的紧急事项。

第十四条 召开条件 

1.每月或根据需要召开，由理事长召集；  

2.参会人员：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第十五条 议事规则

决议须经参会人员过半数同意，重大事项需提交理事会审议。

第六章 秘书处会议

第十六条 职权

1.执行理事会和理事长办公会决议；  

2.部署日常事务性工作；  

3.协调各分支机构工作。

第十七条 召开条件  

1.每周或每半月召开1次，由秘书长主持；  

2.秘书处全体成员参加，必要时邀请相关人员列席。

第七章 附则

第十八条 会议应形成完整记录，由专人保管并归档。  

第十九条 本制度由安徽省生产力促进中心联合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制度经2025年8月8日第三届三次理事会议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